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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10 期 院會紀錄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國民黨黨團對本案有異議，建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親民黨黨團提議逕付二讀。 

親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親民黨黨團針對第 8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 59 案提議逕付二讀，並由親民黨

黨團負責召集協商。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主席：第五十九案既有異議，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李委員桐豪：（在台下）主席，依照法律規定是要……… 

主席：我們依慣例處理都是這樣子，等到哪一天真正要全部處理時，就一次處理。我們的慣例都是

如此，我們沒有辦法因為一個案子…… 

李委員桐豪：（在台下）按照法律規定，立即表決。 

主席：我們按照成例、慣例都是這麼處理，否則院會沒完沒了。 

李委員桐豪：（在台下）那就把法律寫上去，修法吧！我們再修一個法。 

主席：那以後再講，現在都這麼處理，否則每一個案子都要表決，天天都在表決這個就好了，所以

我們現在還是尊重慣例，有異議就留待哪一天通通要表決時再一起表決。 

李委員桐豪：（在台下）請閱讀法律條文。 

主席：我們當然知道法律條文，但是立法院總是要有一定的慣例，讓議事進行能夠順利。 

李委員桐豪：（在台下）國民黨沒有權力阻擋啊！ 

主席：他們是本來就有意見。 

李委員桐豪：（在台下）要依法行政。 

主席：大家都可以要求依法行政，但是院會沒有辦法做這樣處理，否則一天都表決不完。所以，希

望李委員諒解，我們已經有這樣的慣例了。 

李委員桐豪：我們把這個慣例修法，讓它變成法律，主席可不可以承諾，我們來進行修法？ 

主席：我們再討論，有人提案修法就可以，以後再處理。謝謝李委員。 

進行報告事項第六十案。 

六十、本院委員廖正井等 18 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六十一、本院委員蕭美琴等 17 人擬具「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百零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照議事處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議事處意見辦理。 

六十二、本院委員蕭美琴等 18 人擬具「強制執行法第五十三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審議案。 

議事處意見：擬請院會將本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